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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街頭藝人藝文演出申請注意事項 

一、本縣街頭藝人表演規範： 

1.應於演出 14日前填具新竹縣街頭藝人藝文演出申請表（附件 1），演出申請審查通過後，

得於經核准的公共空間內從事藝文活動，同時遵守各相關法令規定及各公共空間之管理

規範，不得影響經公共空間管理人許可之其他活動。 

2.表演者應於顯著位置揭示街頭藝人證，並應接受主管機關、公共空間管理人等相關人員

之查驗。 

3.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時，不得造成行人或車輛通行困難，若有影響他人公平使用之虞，

管理人得視展演型態及觀眾反應機動調整展演區；不得阻礙無障礙設施、建築物出入口

或消防安全設備。 

4.街頭藝人表演時，除演出之內容及場所範圍均獲得主管單位之事前同意外，各表演者以

不造成互相干擾為原則。  

5.不得強制收費，但得收取現場觀眾自由捐助之獎勵金。 

6.須維護演出場地之環境整潔，演出完畢後立即將場地回復原狀並清運所產生之垃圾。如

造成對表演場地損壞，須負責修復並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7.街頭藝人應衡酌其活動內容，自行設置安全維護設施，或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8.表演內容不得涉及宗教、政治活動。 

二、持有他縣市核發之街頭藝人證者於本縣申請演出時，應於本縣公告之公共空間從事藝文活動，

並於演出 14日前填具新竹縣街頭藝人藝文演出申請表（附件 1）、演出者（單位）簡歷資料

表（附件 2）、申請人持有其他縣市街頭藝人證證明文件（附件 3）向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提出

演出申請，演出時間為上午 10時至下午 5時。如各該公共空間另有規定，從其規定。 

三、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受理街頭藝人之演出申請後，有權就所申請演出場地進行場地使用之調整。 

四、如有違反相關規定者，將予以違規記點警告，違規記點標準詳如附表 1。 

五、街頭藝人證之撤銷： 

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發生下列情事，經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者，得函請許可機關撤

銷原許可處分： 

      1.申請資料不實經查證屬實者。 

      2.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時，經記點警告者，主管機關得要求立即或限期改善；未於期間

內或立即改善完成者，主管機關得終止許可內容之全部或部分活動；一年內經記點警告

達 10點（含）以上者，主管機關得終止其一年內之演出申請。 

六、本注意事項自公告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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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竹縣街頭藝人藝文演出申請表 

申請演出場地  ：                    申請演出日期：    年    月     日  

□文化局縣史館前廣場  □文化局文化廣場  □文化局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  

□內灣動漫園區（原橫山采風館）  □湖口三元宮   □湖口天主堂   □湖口老街  

□大山背人文生態館 (□九丁榕廣場  □館前草坪  □二樓觀景台 )   □峨眉十二寮  

□北埔慈天宮 (□上階廣場  □下階廣場 )     

演 出 者

（單位） 

 證 號  聯絡電話  

節目名稱  

類別 □表演藝術      □視覺藝術類      □創意工藝類     □其他（           ） 

※文化局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  □表演藝術 

一、 演出日期/時段：（本申請表一次至多填寫 8個日期/時段） 

 

 

二、 演出內容： 

 

 

五、本人詳知並同意遵守新竹縣街頭藝人各項表演規範，如有違背同意接受處分。 

切結人：  

 

審
核
結
果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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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演出者（單位）簡歷資料表 

姓名（團隊名稱）  出生（成立）日期    年     月    日 

負責人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演藝專業類別  聯絡電話 公                 宅            

戶籍（團隊）地址  

聯 絡 地 址  

 

主要 

經歷 

 

 

 

 

曾進行演出 

相關紀錄介紹 

 

 

＊附件資料： 

Ａ 街頭藝人證影本                      Ｅ資料照片      張 

Ｂ 演出說明書 （曲目、舞碼、劇本）     Ｆ 錄音帶      捲、錄影帶    捲 

Ｃ 演出人員名冊                        Ｇ 其他 

      Ｄ剪報及評論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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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申請人持有其他縣市街頭藝人證證明文件 

（若為團隊申請，各團員均需檢附街頭藝人證影本，本表請自行影印使用） 

 

 

 

 

 

 

 

 

 

 

 

 

 

 

 

 

 

 

 

 

 

 

 

 

 

 

 

 

 

 

 

 

 

填寫說明： 

一、本表不敷使用時，自行影印依規定格式填寫附加之。 

二、請於演出活動前 14日，檢附新竹縣街頭藝人藝文演出申請表及演出者（單位）簡歷資料表，

向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表演藝術科申請，電話：03-5510201#305 傳真：03-5517028。 

黏貼處 

街頭藝人證影本正面 

 

黏貼處 

街頭藝人證影本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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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新竹縣政府執行街頭藝人從事展演稽查作業表 

街頭

藝人 

□個人姓名： 許可證號： 

□團體名稱： 許可證號： 

類別 □表演藝術類       □視覺藝術類       □創意工藝類      □其他（           ） 

展演項目  

違 

規 

項 

目 

證

件

查

驗 

□1.許可證揭示於不明顯處 一點 

□2.團體之團員有他人頂替冒充情形 二點 

□3.未配戴或揭示許可證 二點 

□4.拒絕配合查驗，或不聽從管理單位或警察機關之勸導 三點 

□5.許可證過期未辦理換證 三點 

□6.許可證轉供他人使用 四點 

□7.現場展演內容與許可證不符 四點 

展

演

行

為 

□8.造成環境髒亂，場地不予復原、不清運垃圾 二點 

□9.展演音量過大影響週遭環境 二點 

□10.妨礙車輛或行人通行，阻礙建築物出口或消防設備 二點 

□11.未於現場清楚標示收費方式 二點 

□12.視覺藝術類及創意工藝類現場擺放作品超過可使用空間範圍 二點 

□13.於未經文化局公告之戶外公共空間場所進行展演 三點 

□14.現場販售成品或未經允許之物品 三點 

□15.破壞場地設施或公物，不負賠償責任、不負責修復 四點 

□16.影響戶外公共空間既定核准之活動 四點 

□17.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情節重大者 五點 

□18.其他，說明之：  

稽查人員 單位  姓名  

稽查人員 

說明 

 

稽查地點 
□文化局縣史館前廣場           □文化局文化廣場   

□文化局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    □內灣動漫園區（原橫山采風館）  

□大山背人文生態館    □湖口三元宮     □湖口天主堂  

□湖口老街           □北埔慈天宮     □峨眉十二寮  

稽查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街頭藝人

簽名 

街頭藝人建議或申訴事項 

備註：請於稽查作業後三日內，傳真至 03-5517028或郵寄至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表演藝術科收。 


